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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 吕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CISPR 11:2003((工业、科学和医疗((ISM)射频设备 电磁骚扰特性的限

值和测量方法))(英文版)。

    本标准代替GB 4824-2001《工业、科学和医疗(ISM)射频设备电磁骚扰特性的测量方法和限值》。

    本标准与GB 4824-2001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a) 增加了“放电加工(EDM)设备”、“弧焊设备”及有关的术语、定义和限值。

    b) 增加了要求工科医设备制造厂、供应商在产品上用标签或在技术文件中提出警示，标明并解

        释设备的组别和类别。对适用于工业环境中的A类设备，必须告知用户，在非工业环境中使

        用该设备时，要达到电磁兼容可能有潜在的困难。(见第4章和5.1. 2.1)

    。) “表4在试验场测量时，2组B类设备电磁辐射骚扰限值”中，增加了平均值限值，并加了说明，

        指出平均值限值仅适用于磁控管驱动的装置，当其在某些频率超过准峰值限值时，应采用平均

        值检波器进行重新测量。

    d) 增加了“表5b在试验场测量时，A类EDM设备和弧焊设备的电磁辐射骚扰限值”

    e) 增加了“模拟手”的结构原理、附图(见6. 2.5和图6)，以及正常工作时无接地的手提式设备用

        模拟手进行测量的方法(见7. 1. 1) ,
    f) 增加了受试设备测量时对互连电缆的规定，一些特殊仪器设备在进行测量时不需要接信号线

        (见 6.4.1),

    8) 对弧焊设备，规定了在测量时用模拟的约定负载，由IEC 60974-1。详细规定(见6.5.7).

    h) 增加了在30 MHz--1 GHz频段，可用替代辐射试验场进行辐射测量(见7.3).

    D 在附录A的2组设备中增加了“放电加工(EDM)设备”、“教育和培训用演示模型”、“高压特斯

        拉变换器演示模型、皮带发电机等”。

    与CISPR 11:2003相比对于CISPR 11;2003表1中的中心频率433. 920 MHz和915. 000 MHz,

由于我国不把它们指配给工科医设备使用，因此在本标准的表1中没有这两个频率。

    本标准的附录C为规范性附录，附录A、附录B、附录D、附录E和附录F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无线电干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国家电力公司武汉高压研究所，信息产业部第五研究所，上海市无线电管理

委员会，上海西门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上海医疗器械检测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寿建霞、楼鼎夫、杨自佑、王伟明、邹雄、青凌、吴诗元、梅伟铭、俞及

    本标准于1984年首次发布，1996年第一次修订，2001年第二次修订，本次修订为第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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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科学和医疗(ism)射频设备

电磁骚扰特性 限值和测量方法

总则

1.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第2章定义的工业、科学和医疗(ISM)设备(以下简称工科医设备)和放电加工

(EDM)与弧焊设备的电磁骚扰特性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注:本标准中的限值是在考虑可能出现干扰的概率基础上制定的。如果发生干扰，则需采取附加抑制措施。

    本标准规定了9 kHz-400 GHz频率范围内射频骚扰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本标准亦适用于工作在工科医频段2. 45 GHz和5.8 GHz的工科医((ISM)照明设备。

    其他类型照明设备的要求见GB 17743的规定。

1.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改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4365 电磁兼容术语(GB/T 4365-2003,idt IEC 60050(161))。

    GB 1002 家用和类似用途单相插头插座 型式、基本参数和尺寸(GB 1002-1996, idt IEC

60083)

    GB/T 6113. 2-1998 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方法(eqv CISPR16-2:1996)

    GB/T 16607 微波炉在1 GHz以上的辐射干扰测量方法(GB/T 16607-1996,egv CISPR19)

    GB 17743 电气照明和类似设备的无线电骚扰特性的限值和测量方法(GB/T 17743-1999,idt

CSPR15)

    工EC 60705:1999 家用微波炉— 性能测量方法

    IEC 60974-10 弧焊设备-— 第10部分 电磁兼容性要求
    IEC 61689:1996 频率范围为。.5-5 MHz的超声波一理疗系统的性能要求和测量方法

    CISPR16-1:1999 无线电干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规范

2 定义

    本标准除采用GB/T 4365规定的定义外，还采用下列定义:

2.飞

    工科医设备 ISM equipment; ISM appliance

    为工业、科学、医疗、家用或类似目的而产生和(或)使用射频能量的设备或器具，但不包括应用于电

信、信息技术和其他国家标准涉及的设备。

2.2

    电磁辐射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GB/T 4365 161-01-10口

    a) 能量以电磁波形式由源发射到空间的现象;

    b) 能量以电磁波形式在空间传播。

    注:“电磁辐射”一词的含义，有时也可包括感应现象

2. 3

    受试设备的边界 boundary of the equipment under tes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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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包含受试设备简单几何外形的假想直线界限，所有互连电缆都应包括在此界限内。

2.4

    喀肠声 click

    幅值超过连续骚扰限值，持续时间不超过200 ms并与下一个骚扰至少间隔200 ms的骚扰。两种

时间间隔都与连续骚扰限值的电平有关。

    一个喀ufb声可能包含一串脉冲，此时，相关时间是从第一个脉冲的起始到最后一个脉冲的结束。

2.5

    放电加工(EDM)设备 electro-discharge machining (EDM) equipment
    电火花腐蚀工艺所需的所有装置，包括机床、火花发生器、控制电路、加工用液体容器和组合件。

2.6

    电火花腐蚀 spark erosion
    在两个导电极(加工用具电极和工件电极)之间，利用放电在电介质加工液中切削材料。放电是间

断地并随机地分布在空间，且放电能量受到控制。

2.7

    弧焊设备 arc welding equipment

    应用电流和电压的设备，具有适于弧焊和类似工艺所需要的特性

2.8

    弧焊 arc welding

    焊接的热量来自电弧或弧光的熔焊。

3 工科 医设 备使用的频率

我国指配给工科医设备作为基波频率使用的频率，详见表1,

                          表1 工科医设备使用的基波频率

中心频率/

    M Hz

频率范围/

    M Hz
最大辐射限值“

对 ITU无线电规则的指配频率

      表作出的脚注编号

6. 780 6. 765 6. 795 考 虑中 S5.138

13.560 13.553-13.567 不受 限制 S5.150

27. 120 26.957--27.283 不受 限制 S5. 150

40.680 40.66--40.70 不受限制 S5. 150

2 450 2 400-2 500 不受 限制 S5. 150

5 800 5 725--5 875 不受 限制 S5. 150

24 125 24 000- 24 250 不受限制 S5.150

61 250 61 000-61 500 考虑中 S5.150

122 500 122 000- 123 000 考虑中 S5.138

245 000 244 000-246 000 考虑中 55.138

  表 1采用 iru无线电规则第 63号决议

卜 “不受限制”适用于指配频段内的基波和所有其他频率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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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科医设备的分组与分类

    工科医设备的制造厂或供应商应保证用标签或设备文件的形式告知用户该设备所属的组别和类

别 此外，制造厂或供应商还应在设备文件中说明组别和类别的含意。

    注:工科医设备分组分类举例参见附录A

4. 1 分 组

    1组工科医设备(以下简称1组设备)

    为发挥其自身功能的需要而有意产生和(或)使用传导祸合射频能量的所有工科医设备。

    2组工科医设备(以下简称2组设备)

    包括放电加工(EDM)和弧焊设备，以及为材料处理而有意产生和(或)使用电磁辐射射频能量的所

有〔科医设备。

    不构成独立的工科医功能的元件和组件不在本标准的试验要求和限值范围之内。

4.2 分 类

    A类设备

    非家用和不直接连接到住宅低压供电网设施中使用的设备。

    A类设备应满足A类限值。

    注 1:不满足 A类限值，但对无线电业务并不造成难以接受的降级的 A类设备，须以个案申请并经国家无线电管理

          机构批准后方可使用。

    注2:虽然 A类限值是用于工业和商业，但凡是有了必要的附加抑制措施，管理机构可以允许在家用设施或直接连

          接家用供电网的设施上安装和使用 A类设备。

    B类设备

    家用设备和直接连接到住宅低压供电网设施中使用的设备。

    B类设备应满足B类限值。

5 电磁骚扰限值

    A类工科医设备可由制造厂提出在试验场或现场测量。

    注:由于受试设备本身的大小、结构复杂程度和操作条件等因素，某些工科医设备只能通过现场测量来判定它是否

        符合本标准规定的辐射骚扰限值。

    B类工科医设备应在试验场进行测量。

    下列设备的骚扰限值在考虑中:

    — 螺柱弧焊设备和用于引弧和稳弧的弧焊装置;

放射设备;

外科用射频透热设备 。

    表2一表9中的限值适用于表1中未包括的所有频率上的各种电磁骚扰。

    在过渡频率上应采用较小的限值。

    工作在工科医频段2. 45 GHz和5. 8GH‘的工科医照明设备，采用2组B类工科医设备的限值。

5.飞 端子骚扰电压限值

    受试设备应:

    1) 同时满足用平均值检波接收机测量时所规定的平均值限值和用准峰值检波接收机测量时所规

定的准峰值限值(见6.2):或者

    2) 用准峰值检波接收机测量时满足平均值限值(见6.2)

    信号线的骚扰电压限值在考虑中。

5.1.1  9 kHz- 150 kHz颇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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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9 kHz-150 kHz频段，除感应炊具外，设备电源端子骚扰电压限值还在考虑中。

    在现场测量的2组A类工科医设备没有规定限值，除非本标准中另有规定。

5.1.2  150 kHz-30 MHz频段

5.1.2.1 连续骚扰

    设备在试验场测量时使用CISPR16-1规定的5041/501}H人工电源网络或电压探头(见6. 2. 3和图

4) a 150 kHz-30 MHz频段内的电源端子骚扰电压限值在表2a和表2b中规定，但表1指配给工利一医

设备使用的频段内电源端子骚扰电压限值还在考虑中

    在现场测量的2组A类工科医设备没有规定限值，除非本标准中另有规定

                      表 2a 在试验 场测t时 ，A类设备电源端子骚扰 电压限值

缈/
MHz

A类设备限值/

    dB(1N )

1组 2组 2组.

准峰值 平 均值 准峰值 平 均值 准峰值 平均值

0. 15-0. 5 79 66 100 90 130           120
!

0. 50- 5 73 60 86 76 125 115

5- 30 73 60

  90- 70

随频率对数

  线性减小

  80-60

随频率对数

  线性减 小

115 105

注:应注意满足漏电流的要求

  电流大于100A/相，使用电压探头或适当的V型网络(LISN或AMN) o

    在试验场测量时，A类放电加工设备(EDM)和弧焊设备采用表2a的电源端子骚扰电压限值

    苦告:A类设备拟用于工业环境中。在用户文件中应有说明，要用户注意，由于(设备的)传导骚扰

和辐射骚扰，在其他的环境中要确保电磁兼容可能有潜在的困难

                      表 2b 在试验场 测.时 ，B类设备 电源端子骚扰 电压限值

孵/
M Hz

B类设备限值/

    dB(kV)

1组 和 2组

准峰值 平均值

0. 15--0. 50
            66--56

随频率的对数线性减小

            56~ 46

随频率的对数线性减小

0.50̂ 5

                                                  一

56

I —

                          46

5-30 60 50

注:应注意满足漏电流的要求

    B类弧焊设备在试验场测量时，电源端子骚扰电压限值采用表2b的限值。

5.1.2.2 家用或商用感应炊具

    对于家用或商用感应炊具((2组B类设备)，其限值采用表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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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c 感应炊具 电源端 子骚扰电压 限值

频段/

MHz

感应炊具限值/

    dB(pV

准峰值 平均值

0. 009̂ 0. 050 110

0. 050--0. 1485
        90一 80

随频率对数线性减小

0. 1485--0. 50
          66- 56

随频率对数线性减小

          56- 46

随频率 对数线性减小

0. 50--5 56 46

5- 30 60 50

注:对于额定电压为100 V/110 V系统的电源端子骚扰电压限值在考虑中

5. 1.2.3 断续骚扰

    对于诊断用X射线发生装置，因以间歇方式工作，其喀呱声限值为表2a或表26中的连续骚扰准

峰值限值加20 dBo
5.1. 3  30 MHz以上频段

    30 MHz以上频段不规定端子骚扰电压限值。

5.2 电磁辐射骚扰限值

    测量设备和测量方法按第6章、第7章、第8章规定。采用带准峰值检波器的测量仪器时，受试设

备应满足本限值。

    低干30 MHz频段的限值是指电磁辐射骚扰的磁场分量。30 MHz--1 GHz频段的限值是指电磁

辐时骚扰的电场分量。1 (;Hz以上的限值是指电磁辐射骚扰的功率

5. 2. 1  9 kHz- 150 kHz频段

    9 kHz-150 kHz频段内的辐射骚扰限值正在考虑中，但感应炊具除外。

5. 2. 2  150 kHz- 1 GHz频段

    除表1所列的指配频率范围外，150 kHz-1 GHz频段内的电磁辐射骚扰限值规定如下:1组A类

和B类设备在表3中规定，2组B类设备在表4中规定，2组A类设备在表5a中规定，对于A类EDM

设备和弧焊设备见表5b，对属于2组B类的感应炊具，其限值见表3a和表36，保护特殊安全业务的专

门条款和限值分别见5. 3和表60

    在某些情况下(见7.2.3),2组A类设备可在试验场10 m和30 m之间的距离测量,1组或2组B

类设备可在3 m和10 m之间的距离测量。在有争议的情况下，2组A类设备应在30 m距离测量，〕组

或2组B类设备(以及1组A类设备)应在 10 m距离测量。

                              表3  1组设备电磁辐射骚扰限值

频段/

M Hz

骚扰限值/dB(IV/m)

在试验场 在现场

1组 A类设备

测量距离 10 m

:组B类设备 一
测量距离 10 m

1 4组八类设备 测量距离30 m(指距
        设备所在建筑物外墙的距离)

0.15-30 在考虑中 在考 虑中 在考 虑中

30--230 40 30 30

230- 1 000 47 37                             37
}

注:准备永久安装在X射线屏蔽场所的1组 八类和 B类设备，在试验场进行测量，其电磁辐射骚扰限值允许增加

                                                                                                                                                                                                                                                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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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dB.不满足表 3限值的设备应标明“A类+12"或"B类十12"等记号，其安装说明书中应有下列替示

“，告:本设备仅可安装在对30 MHz-1 GHz颇率范围的无线电骚扰至少提供 12 dB衰减的防X射线室内 ”

                表 3a 环绕受试设备的 2m环天线 内的磁场感应 电流 的限值

衅/
M Hz

准峰值限值/MB(pA)

水平分量 垂直分量

0. 009 -̂0. 070 88 106

0.070̂ 0. 148 5
        88-58

随频率对数线性减小

        106 -̂76

随颇率对数线性减小

0. 148 5--30
          58 -̂22

随频率对数线性减小

        76̂ 40

随频率对数线性减小

注:表 3e的限值适用于对角线尺寸小于 1. 6 m的家用感应炊具，按 GB/T 6113. 2-1998中2.6.5规定的方法

    进行测量。

表3b 磁场强度限值

些/
M月z

准峰值限值/dB扭A/m),

    (测量距离 3 m)

0.009--0.070 6g

0.070̂ 0. 148 5
        69 39

随频率对数线性减小

0.148 5-4.0
          39̂ -3

随频率对数线性减小

4.0-30 3

注:表3b的限值适用于商用感应炊具和对角线尺寸大于 1. 6 m的家用感应炊具，按 CISPR16-1_1999中

    5.5.2. 1规定的0.6 m环天线在3m距离测量。天线应垂直安装，环天线的底部高出地面 1 m,

表4 在试验场侧试时，2组B类设备电磁辐射骚扰限值

鹦/
MHz

电场强度/dB(pV/.),(侧量距离10 m) 磁场强度/dB(pA/m),测量距离10 m

准峰值 平均值 准峰值

0.15-30
          39---3

随频率对数线性减小

30- 80.872 30 25

80. 872---81. 848 50 45

81.848-134.786 30 25

134,786- 136. 414 50 45

136.414- 230 30 25

230- 1000 37 32

注:平均值仅适用于磁控管驱动的设备。当磁控管驱动设备在某些频率超过准峰值限值时，应在这些频率点用

    平均值检波器进行重新测量，并采用本表中的平均值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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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a 2组A类设备电磁辐射骚扰限值

孵/
MHz

限值/dB(PV/m),测量距离为D

D指与所在建筑物外墙的距离 在试验场，距受试设备的距离D=10-

0. 15 0.49 75 95

0.49--1.705 65 85

1. 705 ̂-2. 194 70 90

2. 194^3. 95 65 85

3.95--20 50 70

20̂ -30 40 60

30̂ 47 48 68

47 -̂53.91 30 50

53.91--54.56 30(40)' 50(60)'

54. 56̂ 68 30 50

68̂-80.872 43 63

80. 872-81. 848 58 78

81.848̂ -87 43 63

87--134. 786 40 60

134.786-136.414 50 70

136. 414̂ -156 40 60

156- 174 54 74

174-188, 7 30 50

188. 7-190. 979 40 60

190.979-230 30 50

230̂ -400 40 60

400-470 43 63

470- 1 000 40 60

    根据我国的情况,53. 91--54. 56 MHz频段内的限值分别采用 30 dB(pV/m)和50 dB(VV/m),

    对于在现场测量的受试设备，只要测量距离D在辖区的周界以内，测量距离从安装受试设备的建

筑物外墙算起，D=(3。十x/a)(单位为米，m)或D=100 m，两者取小者。当计算的距离D超过辖区的

周界时，则D=x或30 m，两者取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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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上述数值时:

二是安装受试设备的建筑物外墙和用户辖区周界之间在每一个测量方向上的最近距离;

a=2.5(频率低于 1 MHz)

a=4. 5频率等于或高于1 MHz)

为了保护特定区域内的专用航空业务，国家有关部门可能要求满足30 m距离时确定的限值。

            表 5b 试验场测t 时，A类 EDM 设备和弧焊设备的电磁辐射骚扰限值

频率/MHz 准峰值/dB(pV/m)

  测量距离 10 m

30一 230 80-60 随频率对数线性减小

230--1 000 60

    警告:A类设备拟用于工业环境中 应在用户文件中说明，提醒用户注意，在其他环境中由于 设

备的)传导骚扰和辐射骚扰，要达到电磁兼容可能有潜在的困难。

5.2.3  1 GHz-18 GHz频段

    1组工科医(ISM)设备

    其限值在考虑中

    注:在 1GIiz以上，1组工科医(ISM)设备的辐射41扰限值拟与正在考虑的信息技术设备((ITE)的限值相同。

    2组 工科医(ISM)设备

    A类设备

    其限值在考虑中

    B类设备

    a) 工作在400 MHz以下的工科医(ISM)设备

    其限值在考虑中

    注:待确定后，这些限值与下述规定的试验条件一起引入。如果在400 MH- I GHz频段内，所有的发射值都低于

        B类限值，且源内部产生的5次谐波的最高频率低于 1 GHz(即源的最高工作频率<200 MHz)，则 1 GHz以上

        就不需要进行试验

    b) 工作在400 MHz以上的工科医(ISM)设备。

    1 GHz-18 GHz频段内的电磁辐射骚扰限值在表6一表8中规定;工科医设备应满足表6或表7

及表8的限值(见图5决策流程框图)。

    保护特种安全业务的专门条款在5. 3和表9中规定

  表 6 工作频率在 400 MHz以上 ，产生连续骚扰的 2组 B类工科医设备的电磁辐射骚扰A值 限俏

频段/GHz
场强/dB(pV/m),

  侧量距离 3m

1- 2.4 70

2. 5--5. 725 70

5. 875- 18 70

注 1:为了保护无线电业务，国家有关部门可能要求满足更低的限值。

注2:峰值钡」量采用 I MHz分辨率带宽和不小十 1 MHz的视频信号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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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7 工作频率在400 MHz以上，

产生波动连续骚扰的2组B类工科医设备的电磁辐射骚扰峰值限值

频段/GHz
场强/dB/(yV/m).

  测量距离 3m

1一2. 3 92

2. 3-2. 4 110

2.5--5.725 92

5. 875̂ -11. 7 92

11. 7一12. 7 73

12. 7一 18 92

注 1:为了保护无线电业务，国家有关部门可能要求满足更低的限值。

注2;峰值测量采用1 MHz分辨率带宽和不小于 I MHz的视频信号带宽

注3:本表限值已考虑到波动骚扰源，如磁控管驱动的微波炉

表8 工作频率在400 MHz以上，2组B类工科医设备的电磁辐射骚扰加权限值

频段/GHz
场强/dB印V/m),

  测量距离3m

1一 2.4 60

2. 5̂ 5. 725 60

5. 875一 18 60

注1:为了保护无线电业务，国家有关部门可能要求满足更低的限值。

注2:加权测量采用 1 MHz分辨率带宽和 10 Hz的视频信号带宽

注3:为了检验本表限值，只需环绕 2个中心频率进行测量:一个在1 005 MH- 2 395 MH,.频段的最大发射，另

    一个在于 2 505 MHz--17 995 MHz(在5 720 MHz-5 880 MHz频段除外)的最大峰值发射。在这两个中

      心频率之内用频谱分析仪以10 MHz间距进行测量。

5.2.4  18 GHz-400 GHz频段

    18 GHẑ-400 GHz频段内的限值正在考虑中。

5-3 对安全业务的保护规定

    设计工科医系统时，应避免在有关安全业务的无线电频段内出现基波或高电平假信号和谐波信号，

这些业务频段列在附录E中。

    为保护特定区域内的特种业务，国家或各地方无线电管理机构可能要求进行现场测试并满足表9

所列频段规定 的限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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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在特定区域内保护特种安全业务的电磁辐射骚扰限值

塑/
M月z

  限值/

dB(pV/m)

在设备所在建筑物外，

  离外墙的距离/m

0.283 5̂ -0. 526 5 65 30

74. 6- 75.4 30 10

108-137 30 10

242.95- 243.05 37 10

328.6-335.4 37 10

960- 1 215 37 10

注:许多航空通信业务需要对垂直辐射的电磁骚扰加以限制，如何保护这类系统正常工作的必要措施仍在继续

    制定 中。

5.4 保护商灵敏度的无线电业务的规定

    为了保护特定区域内的高灵敏度业务，在可能发生有害干扰的情况下，国家有关部门可能要求采取

附加抑制措施或指定隔离区。因此，建议在那些业务频段中避免基波或高电平谐波信号的辐射出现。

这些业务频段的例子列在附录F中供参考。

6 测.的一般要求

    A类设备由制造商决定在试验场或在现场测量。B类设备应在试验场测量。

    在试验场测量的具体要求见第7章和第8章。现场测量的要求见第9章。

    本章规定的要求适用于试验场和(或)现场测量。

6.1 环境噪声

    进行型式试验的试验场应能将受试设备的发射从环境噪声中区分出来。

    这种环境适用性可通过在受试设备不工作的情况下测量环境噪声电平来确定，要保证环境噪声电

平比5.1,5.2或5.3规定的限值至少低6 dB，以便于测量。

    如果环境电平加上受试设备的发射后，仍不超过规定的限值，就没有必要使环境电平减小到规定限

值的6 dB以下，在这种情况下可认为受试设备已满足规定的限值。

    在测量电源端子骚扰电压时，当地的无线电发射可能使某些频率上的环境噪声电平增加，此时可在

人工电源网络和电源之间插人一个适当的射频滤波器，或者在屏蔽室内测量。构成射频滤波器的元件

应封闭在一个金属屏蔽盒内，其外壳直接与测量系统的参考地连接。接人射频滤波器后，在测量频率

上，人工电源网络的阻抗仍应满足规定的要求。

    在测量电磁辐射骚扰时，如果环境电平比限值低6 dB的要求无法满足，则可将天线放置在更接近

受试设备的距离上(详见7. 1. 3).
6.2 测，设备

6.2.1 测f仪器

    具有准峰值检波器的测量接收机和平均值检波器的测量接收机都应符合CISPR 16-1的规定。

    注:两种检波器可同时装人一台接收机内，以便交替使用准峰值检波器和平均值检波器进行测量.

    测量接收机应具有这样的特性:即当被测骚扰的频率变化时，不会影响测量结果。

    注:只要能证明被测的骚扰数值相同，也可使用具有其他检波特性的测量仪器.请注意在受试设备运行期间其工

        作频率会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使用全景接收机或频谱分析仪是比较方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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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避免测量仪器可能错误地产生不符合限值的指示，测量接收机不应在接近工科医指配频段边缘

频率上调谐，即测量仪器调谐频率上的6 dB带宽的频点，不应和指配频段的某个边缘相衔接。

    注:在侧量大功率工科医设备时，应保证测量接收机具有足够的屏蔽特性和假信号响应抑制特性。

    对1 GH:以上频段的测量，应使用CISPR 16-1规定特性的频谱分析仪。

    注:附录B规定了使用频谱分析仪的注意事项.

6.2.2 人工电源网络

    测量电源端子骚扰电压时，应使用50f2/50p H的V型人工电源网络。详见CISPR 16-1,

    人工电源网络在电源的测量点两端要提供一个射频范围内的规定阻抗，并将受试设备与电源线上

的环境噪声隔离开。

6.2.3 电压探头

    在不能使用人工电源网络时，应使用图4所示的电压探头。探头分别接在每根电源线和选择参考

地(金属板或金属管)之间。探头主要由一个隔直流电容器和一个电阻器组成，使线路和地之间的总阻

抗至少为1 50052。电容器或可能用作保护测量接收机抵御危险电流的任何其他装置对测量结果的影

响，应小于1 dB，否则应校准。

6.2.4 夭线

    低于30 MHz频段，使用CISPR 16-1规定的环形天线。天线应支承在一个垂直平面内，并能环绕

垂直轴线旋转，环的最低点应高出地面1 m,

    在30 MHz-1 GHz频段，使用CISPR 16-1规定的天线，并在水平及垂直极化方向上进行测量，天

线的最低点距地面不应小于。.Zm,

    在试验场测量，天线中心应在1 m -̂4 m高度变化，以便在每一个测量频率点获得最大指示值。

    在现场测量，天线中心应固定在地面以上2. 0 m士。. 2 m的高度。

    注 只要测量结果与平衡偶极子天线测量结果之间的差值在士2 dB以内，也可使用其他型式天线

    在1 GHz以上测量，应使用CISPR 16-1规定的天线。

6.2.5 模拟手

    为了模拟使用者手的感应，当手持式设备进行电源端子骚扰电压测量时，需要用模拟手。

    模拟手由一个RC单元及与其M端连接的金属箔组成。RC单元由一个220(1士20%)pF的电容
器的一个510(1士1000)12的电阻器串联而成(见图6)，其一端接金属箔，另一端接测量系统的参考地

(见CISPR 16-1)。模拟手的RC单元可以安装在人工电源网络的箱体内。

6.3 频率测f

    对于基频采用表1指配频段中某一频率的设备，应该采用固有测量误差不大于该频段中心频率允

许偏差十分之一的测量设备检查其工作频率。应在设备所有负载范围内从正常使用时的最小功率直到

最大功率测量该频率。

6.4 受试设备的布it

    应在符合各种典型应用情况下测量受试设备，通过改变受试设备的试验布置来获得骚扰电平最

大值 。

    注:本条款应用于现场设备的程度将取决于每一个特定设备固有的机动性。现场测量时，就特定的设备而言，要考

        虑到电缆位置的改变和在该设备内不同部件的独立运行，以及该设备在现场的房屋内可以移动的程度。受试设

        备的布置状况应准确地记录在试验报告中。

6.4.1 互连电缆

    本条规定适用于若干部件之间有互连电缆连接着的设备或若干设备之间有互连电缆连接的系统。

    注:执行本条中所有各项规定，就允许把评定的结果应用于由试骏过的同类型设备和电缆组成的若干系统的布置，

        因为每一个系统的布置实际上是被评定的系统的子系统。

    互连电缆的型号和长度应该和单个设备技术要求中的规定一致。如果电缆长度可以改变，则在进

行场强测量时应选择能产生最大辐射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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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试验中要采用屏蔽电缆或特种电缆，则应在使用说明书中明确规定。

    除由制造厂提供的信号线外，对于1组便携式试验和测量设备，或拟用于实验室并由持证人员操作

的设备，在进行射频发射测量时，不需要接信号线。例如信号发生器，逻辑分析仪及频谱分析仪。

    进行电源端子骚扰电压测量时，电缆的超长部分应在接近其中点处将它捆成。. 3 m-0. 4 m长度

的线束。如果不能这样做，则应在试验报告中详细说明电缆多余长度的布置情况。

    在有多个同类型接口的地方，如果增加电缆数量并不会明显影响测量结果，则只要用一根电缆接到

该类接 口之一即可

    任何一组测量结果都应附有电缆和设备位置的完整说明，以使这种测量结果能够重现。如果有使

用条件，则应作出规定，编人使用说明书中以作备用

    假如某一设备能分别执行若干个功能，则该设备在执行每一功能时，都应进行试验。对于由若干不

同类型设备组成的系统，每类设备中至少有一个应包括在评价中。

    系统如包含若干个相同的设备，则只要评价其中一个设备 若最初评价符合要求，就不需要再作进

一步的评价

    注:允许这样评价是因为已发现由相同骚扰源产生的发射并不是叠加的

    在评价与其他设备相联构成系统的设备时，可以用别的设备或模拟器来代表整个系统进行评价。

对受试设备的这两种评价方法都应保证系统的其他部分或模拟器影响要满足6.1对于环境噪声电平的

规定。任何用以替代实际设备的模拟器应该能完全代表接口界面的电气和某些情况下的机械特性，特

别是射频信号和射频阻抗，电缆布置及其型号

    注:为了能对那些由不同的制造厂生产的设备组合成系统的设备进行评价，这个规定是必要的

6.4.2 试验场供电电网的连接

    在试验场测量时应尽可能使用6. 2. 2规定的V形网络，并应使其最接近受试设备的表面与受试设

备的边界之间的最短距离不小于。. 8 m.

    制造厂提供的电源软线，其长度应为I m。如果超过 1 m，超长部分的电缆应来回折叠成不超过

0. 4 m长的线束

    试验场应提供额定电压的电源

    制造厂在安装使用说明书中对电源电缆作出规定时，则在受试设备和V形网络之间应该用 1。长

的规定型号的电缆连接。

    为了安全目的需要接地时，接地线应接在V形网络的参考接地点上。当制造厂没有另外提供或规

定连接时，接地线长度应为1 m，并与受试设备电源线平行敷设，其间距不大于。. 1 m

    由制造厂规定或提供用作安全接地并连在同一端子上的其他(例如为EMC目的)接地线，也应接

到V形网络的参考接地点

    如果受试系统由几个单元组成，且每个单元都具有自身电源线，V形网络的连接点按下列规则

确定

    a) 端接标准电源插头(符合GB 1002)的每根电源电缆都应分别测量;

    b) 需连接到系统中另一单元取得供电电源且制造厂未作规定的电源电缆或端子都应分别测量;

    C) 由制造厂规定须从系统中某一单元取得供电电源的电源电缆或端子都应接至该单元，而该单

        元的电源 电缆 或端 子要 接至 V 形网络 ;

    山 规定特殊连接的场合，在评价受试设备时应使用实现连接所必需的硬件。

6.5 受试设备的负载条件

    本条规定了受试设备的负载条件，对于本条未包括的设备，要在能产生最大骚扰的状态下运行，炸

按照设备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正常操作程序

6.5.1 医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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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1 使用频率为0. 15 MHz-300 MHz的治疗设备

    所有的测量均应在设备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运行条件下进行，给设备施加负载所用的输出电路随

所用电极的性质而定。

    对于电容型设备，应使用模拟负载进行测量，其总体布置如图3所示。模拟负载应是电阻性的，并

应能吸收受试设备的额定最大输出功率。

    模拟负载的两个端子应设在负载相对的两头，各自连到一个直径为170 mm士10 mm的圆形金属

板上。应对设备提供的每根电缆和容性电极进行测量，容性电极平行地设置在模拟负载圆形金属板两

端，调节电极与金属板之间的间隙，使模拟负载中产生适当的功耗。

    应在模拟负载处于水平和垂直两种状态(见图3)下进行测量。在测量电磁辐射骚扰时，每种情况

下受试设备连同输出电缆、容性电极和模拟负载都应沿着它的垂直轴线转动，以便能测出其最大值

    注:在侧试的功率范围内，下列灯的配置适合于多数类型受试设备的测量

        a) 对于标称输出功率为 100 W-300 W的设备

            4只110V/60W灯泡并联或

            5只 125V/60W灯泡并联;

        b) 对干标称输出功率为 300 W-500 W 的设备:

            4只 125V/l00W灯泡并联或

            5只150V/100W灯泡并联

    对于电感型设备，应使用随受试设备提供给患者治疗用的电缆和线圈进行测量。试验负载应该是

一个由绝缘材料制成的垂直管形容器，其直径为10 cm，容器内充以50 cm高的溶液，溶液的配比是

1 000 MI_蒸馏水中含食盐9 go

    容器应放在线圈内，并使容器的轴线和线圈的轴线重合，线圈的中心和液体负载的中心也重合

    应该在最大功率和二分之一最大功率两种工况下进行测量，如果输出电路可以调谐，则应以受试设

备基波频率调谐到谐振状态。

    全部测试工作应该在受试设备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运行条件下进行。

6.5.1.2 使用频率高于300 MHz的超高频和微波治疗设备

    首先将受试设备的输出电路接在一个负载电阻上进行测量。负载电阻的阻值要和接通负载用的电

缆特性阻抗值相同。

    然后根据受试设备使用说明书的规定，对设备所提供的每个高频电极在各种可能的位置和方向上

并在没有吸收介质的情况下进行测量。

    用上述两种情况下测出的最高电平来判定受试设备是否符合限值要求

    注 1:必要时，应按照第一种方法来测量受试设备的最大输出功率。为了确定端接电阻和受试设备输出电路的匹配

          情况，可在发生器和端接电阻之间的线路上测量其电压驻波比，其值不应大于1.5

    注2:对其他医用设备负载方法正考虑中。

6.5.1.3 超声波治疗设备

    应将换能器和发生器连接后进行测量，换能器应浸在充满蒸馏水、直径约为10 cm的非金属容

器内。

    应在最大输出功率和二分之一最大输出功率两种工况下进行测量 如果输出电路可以调谐，则应先

后在谐振和失谐状态下测量 测量中要考虑受试设备使用说明书中的技术规范。

    注:必要时设备的最大输出功率应按照IEC 61689出版物规定的方法或由其衍生的方法进行测量

6.5，2 工业设备

    对工业设备试验时，可以使用实际运行时的负载，也可以使用一个等效装置作为负载。

    在需要提供水、煤气、空气等辅助设施的场合，应通过不短于3m的绝缘管子将这些设施与受试设

备连接起来。在使用实际负载进行试验时，其电极和电缆等都应按其正常使用状态设置。应在最大输

出功率和二分之一最大输出功率两种工况下进行测量。对于正常工作时输出功率接近于零或极小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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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设备，则也应在这些状态下测量。

    注 对许多型式的介质加热设备采用循环水作为负载是合适的。

6.5.3 科学设备、实验室设备和测f设备

    这些设备都应在正常使用条件下进行测量。

6.5.4 徽波炊具

    微波炊具应符合第5章的辐射限值要求。试验时，所有常规部件如支架等应安装就位。在由制造

厂提供的受试电器承载面中央，以初始温度为20℃士5℃的1升自来水作为负载，盛水容器由非导电材

料如玻璃或塑料制成。例如，可使用IEC 60705第8章规定的容器。

    对高于1 GHz的峰值测量(见表6或表7)，以受试设备(EUT)的方位每变化300来进行测量(起始

位置垂直于前门)。在这12个位置上，最大保持时间应为20 s,然后，在出现最大骚扰的位置上，最大

保持时间为2 min，将测量结果与相应的限值(见表6或表7)作比较。

    对高于1 GHz的加权测量(见表8)，要在峰值测量中出现最大骚扰的位置上进行测量，并且测量结

果应是至少5次扫描中的最大值保持所得的结果。

    在所有情况下，炉具的起动阶段(几秒钟)忽略不计。

6. 5. 5  1 GHz-18 GHz频段的其他设备

    对于其他设备，应满足第5章辐射限值的要求。测试时，在一个非导电容器内盛以一定量的自来水

作为模拟负载。容器的尺寸、形状、放在受试设备中的位置和水量，应按照被检验的特性所要求产生的

最大功率传输、频率变化或谐波辐射等因素而改变。

6.5.6 单区或多区感应炊具

    每一个烹饪区中都带有一个搪瓷钢容器来运行，其中盛有其最大容量80%的自来水。

    容器应置于平板上有滚铣痕迹的地方。

    烹饪区应依次单独地运行。

    能量控制器调节在最大输人功率的设置上。

    容器的底部应是凹形的，并且在环境温度为20℃士5℃时其底部偏离平面的凹度不超过其直径的

0.6%.

    每一个烹饪区的中心都应放置可使用的最小标准容器。应优先考虑制造厂说明书中的容器尺寸

    标准烹饪容器接触表面的尺寸为:

      110 mm ;

      145 mm ;

      180 mm ;

      210 mm ;

      300 mm,

    容器的材料:已经为铁磁容器制定了感应烹饪方法。为此，应使用搪瓷钢容器来进行测量。

    注:市场上有些容器是用有铁磁成份的合金材料制造的，这些容器可能影响容器位移传感电路

6.5.7 弧焊设备

    测量时，弧焊设备用模拟的约定负载工作。弧焊设备的负载条件和测量布置见IEC 60974-10中的

规 定。

7 试验场测f 的特 殊规定(9 kHz-1 GHz)

    在试验场测量时应使用一个接地平面。受试设备与接地平面之间的关系要相当于实际使用状况，

落地式受试设备放在接地平面上或用一块薄绝缘板隔开。便携式或其他非落地式受试设备应放在高出

接地平面0. 8 m的非金属台上。

    辐射测量和端子骚扰电压测量要使用接地平面。辐射试验场的要求在7. 2中规定，测量端子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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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用的接地平面要求在7. 1中规定。

    注:对较大的商用微波炉必须确保侧量结果不受近场效应的影响，GB/T 16607可作为参考指南。

7.1 电源端子骚扰电压的测，

    电源端子骚扰电压的测量可按下列规定进行:

    a) 在辐射试验场上测量时，受试设备应具有和辐射测量时相同的线路接线配置。

    b) 受试设备应处在比其边界周围至少扩展0. 5 m、且最小尺寸为 2 mX2 m的金属接地平面

          的上方 。

    c) 在屏蔽室内测量时，可用地面或屏蔽室的任意一壁作为接地平面。

    当试验场具有金属接地平面时应选用a)。对于b),c)两种情况下，非落地式受试设备应放在离接

地平面。. 4 m高处。落地式受试设备应放在接地平面上，接触点应与接地平面绝缘但在其他方面应与

正常使用时一致。所有受试设备离开其他金属表面的距离应大于0.8 m.

    V形网络的参考接地端应使用尽量短的导线接至接地平面上。

    电源电缆和信号电缆相对于接地平面的走线情况应与实际使用情况等效，并应十分小心地布置电

缆，以免造成假响应效应。

    当受试设备装有专门的接地端子时，应该用尽量短的导线接地。无接地端子时，设备应在正常连接

方式下进行试验，即从电源上取得接地。

7.1.1 正常工作时无接地的手持式设备

    该类设备应用(按6.2.5所述的)模拟手进行附加测量。

    模拟手只适用于把手、手柄和生产厂指定采用的部位。生产厂未规定时，模拟手按下述方法使用:

    使用模拟手的一般原则是:无论手柄是固定的还是可拆卸的，金属箔应围绕被试设备所有的手柄包

裹(每个手柄用一个金属箱)。

    覆盖油漆的金属件被认为是裸露的金属件，应直接与RC单元的M端连接。当受试设备罩壳全部

为金属时，不需要金属箔，RC单元的M端直接接到设备壳体上。

    当设备的罩壳为绝缘材料时，金属箔围绕手柄包裹。

    当设备的罩壳部分为金属、部分为绝缘材料，且手柄为绝缘材料时，金属箔应围绕手柄包裹。

7.2 辐射试验场(9 kHz-1 GHz)

    用于ISM设备的辐射试验场应是一个地势平坦，无架空线，附近无反射结构物，且足够大的场地。

使天线、受试设备和反射结构物之间有足够的距离。

    满足上述要求的辐射试验场应是一个椭圆场地。其长轴等于两倍的焦距，其短轴等于涯倍的焦

距。受试设备和测量天线分别处在两个焦点上。这样，从试验场周界上任一物体反射过来的任何反射

波的路径长度将是两焦点间直射波路径长度的两倍。该辐射试验场见图1e

    对于10 m试验场，应在自然的地平面上增设一个金属的接地平面，其一端应比受试设备的边界至

少扩展出1 m，其另一端应比测量天线及其支架边界至少扩展出1 m(见图2)。接地平面应无间隙或对

1 GHz来说平面上不允许有尺寸超过0. 11(约30 mm)的孔。

7.2.1 辐射试验场的校准与确认(9 kHz-1 GHz)

    注:见CISPR 16-1关于试验场的有效性.

7.2.2 受试设备的布里(9 kHz ̂-1 GHz)

    如果可能，应将受试设备放在转台上，受试设备和测量天线的距离应为测量天线与受试设备转一周

时的最近部位的水平距离。

7.2.3 辐射测f(9 kHz ̂-1 GHz)

    天线和受试设备(EUT)之间的距离应符合第5章的规定。若因为环境噪声电平或其他原因

(见6.1)而不能在规定的距离上进行场强测量，则可在更近的距离上测量。这时应在试验报告中记录

该距离及测量情况。为了确定合格与否，应采用每10倍距离按20 dB的反比因子将测量数据归一化到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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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距离上 在3 m距离测量大试品要注意频率接近30 MHz时近场效应的影响。

    对于放置在转台上的受试设备，测量天线处在水平和垂直极化两种状态下，转台都应在所有角度七

旋转。应在每个测量频率上记录其辐射骚扰的最高电平。

    对于不放置在转台上的受试设备，在水平和垂直极化两种状态下，测量天线应放置在各个不同的方

位角上。要注意应在最大辐射方向进行测量，并在每个测量频率上记录其辐射骚扰的最高电平。
    注:在测量天线所处的各测量方位上，7. 1规定的辐射试验场的要求都应满足。

7.3 替代辐射试验场(30 MHz-1 GHz)

    可以在不具有7. 2所述物理特性的试验场进行辐射测量，只要获得数据表明这个替代试验场将产

生有效的测量结果。如果按照CISPR 16-1:1999中5.6.6.1所进行的场地水平衰减和垂直衰减的测量

结果，是在 CISPR 16-1:1999中表 G1、表 ('2或表 〔;3的场地衰减理论值的士4 dB以内，则在

30 MHz-1 GHz频率范围内，可以接受这个替代辐射试验场进行辐射测量。

    替代辐射试验场经校准确认后，在30 MHz-1 GHz频段内的测量距离，可允许依据本标准第5章

和(或)第7章另外规定。

8 辐射测f(1 GHz-18 GHz)

8. 1 试验布置

    受试设备应放一个高度适当、并提供额定电压电源的转台上。

8.2 接收天线

    应采用能分别测量辐射场的水平和垂直分量的小口径定向天线进行测量，天线中心离地高度和受

试设备的近似辐射中心离地高度相同。接收天线和受试设备(EUT)间的距离为3 m,

8.3 试验场的确认及校准

    测量应在自由空间条件下进行，即地面的反射不影响测量数据。测量距离为3 m。适宜的试验场

的理想自由空间条件的容限尚在考虑中。在GB/T 6113. 2未作出规定之前，只要在受试设备((EUT)和

接收天线之间的地面上放置吸波材料，已确认可用于30 MHz- 1 GHz场强测量的试验场也可用于
1 GHz以上的场强测量。

8.4 测纽程序

    GB/T 6113. 2规定的1 (;Hz以上的一般测量程序可考虑作为指南。应将天线分别处在水平和垂

直极化两种状态下进行测量，并使受试设备随转台旋转。应确保在切断受试设备电源时，背景噪声电一平

应比相应的限值至少低10 dB,否则读数可能会受到环境的很大影响。

    1 GHz以上的峰值测量值(限值见表6或表7)，应是频谱分析仪采用最大值保持方式的测量结果1

    1 GHz以上的加权测量值(限值见表8)，应是频谱分析仪采用最大值保持方式的测量结果，并且频

谱分析仪应工作在对数方式(显示的值为dB) o
    注:10 Hz的视频带宽和对数值所产生的电平接近于以对数值表示的被测信号的平均值电平。这个结果低于以线

        性方式下所获得的平均值电平。

9 现场测t

    不在辐射试验场测量的设备，可将设备在用户辖区内安装后进行测量，应在安装设备的建筑物的外

墙外，以第5章规定的测量距离进行测量。

    应在实际可能的情况下选取尽量多的则量点，至少应在正交的四个方向上测量，还应在任何可能对

无线电系统产生有害影响的方向[进行测量。

    注:对大型商用微波炉必须确保测量结果不受近场效应的影响 GB/C 16607可作为参考指南。

10 安全防护

工科医设备工作时会产生对人体有危害的电磁辐射，测量电磁辐射骚扰前，应使用适当的辐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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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检查工科医设备。

11 设备的合格评定

    在试验场测量的设备的合格评定应符合第6章的规定。对于批量生产的设备，至少有80%的产品

以80%的置信度符合给定的限值 其统计评定方法在11. 1中规定 对于小量生产的设务 应用11. 2

或11. 3中规定的方法来评定受试设备合格与否 对于不在试验场而在使用现场测量的设备听获得的

测量结果仅与该设备有关，而不应认为它代表了任何其他设备，因此不应采用统计评定的为法

11.1 批且生产的设备合格评定统计方法

    应对一个批次生产的某种型号设备的至少5个或最多12个样品的样本进行测量，但如果有意外的

情况不能取得5个样品，则也可采用3个或1个样品。

    注:对由样本量刀所获得的测量结果构成的样本所作的评定，关系到所有相同的设备并考虑到由于大量生产工艺

        而预期产生的偏差

    当满足下列关系时，即认为批量生产的某种型号的设备合格:

                                          X+KS�砚 1.

式中 :

X— 样本中n.个设备的骚扰电平的算术平均值;

S}— 样本的标准差 ，且

5;一1n-1·。‘一X)
X— 样本中二个设备的骚扰电平的算术平均值;

X一一单个设备的骚扰电平;

L— 允许的限值;

K— 由非中心r一分布表导出的系数，它以80 置信度确保至少有80%的产品的骚扰电平低于规

      定的限值。K值作为样本量。的函数，在表 10中给出。

叉,X,S。和L以对数表达为:dB印V),dB扭V/m)或dB(PW)

                      表 10 非中心t-分布系数K与样本且n的关系

刀 3 4 5 6 7 8 9 11 12

k 2.04 1.69 1.52 1.42 1.35 1. 30 1. 27 1.24 1.21 1. 20

11.2 小批f生产的设备

    对于连续或成批生产的设备，可以用单个样品进行合格评定。

    该样品应从批量的产品中随机抽取，或者可以考虑对批量生产前的一个预制品或者对试制产品进

行评定。如果单个产品不满足适当的限值，则可按照11.1规定的方法进行评定

11.3 单个生产的设备

    所有非批量生产的设备均应对单个生产的设备进行测量，当按规定的方法测量时，每台单个生产的

设备都应满足限值的要求。



GB 4824-2004/CISPR 11:2003

长轴=2F

    一’.-.一 !‘
                                  .

    }

NO=T F一F
                                        .

受试设备位里

由翻目决定的场地周界内，

地面不应有反射体。

注:试验场特性在 7.2规定，F为焦距，其值见第 5章.

图 1 辐射试验场

D=(dt2) m,d是最大受试设备尺寸

W=(a+2) m,a是最大天线的尺寸

L= 10-

图 2 金属接地平面的最小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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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

水平放置的负组 垂直放里的负载

E ~电极特和电线;

L— 模拟负载。

图 3 电容式 医疗设备及模拟 负载 的布置

电短 一

x< < 1500 n

(1500-R)Q

“!/ !，仪

电源骚扰电压的测A电路(见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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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值 洲量

峰值<表6限值 ?

峰值<表7限俏?

在两个选定的频率上作

加权测量 (VBW-lOHz)

加权侧量值<表8限值否?

合格 巨三日

图 5 工作频率在 400 MHz以上 的 2组 B类工科 医设备

    在 1 GHz- 18 GHz的发射测f值决策流程框图

2200生20%) pF

510(1士10%) n

f

丁
自

上
土

图 6 模拟手的 RC单元(见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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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

设备分组的举例

    不少工科医设备包含两种或两种以上类型的干扰源，例如一台感应加热器可由半导体整流器和感

应加热线圈组合而成。从试验角度看，设备应由设计用途来确定。例如，带半导体整流器的感应加热器

要按感应加热器进行测量(无论是什么骚扰源，其产生的骚扰都要满足规定的限值)，而不作为半导体电

源a备进行测量

    本标准对1组和2组工科医设备作出了一般定义，在正式场合，一个特定设备属于那个组别，应根

据这些定义来识别。然而，建立一个综合的设备分组表将有助于使用本标准的人用来识别一个设备的

组别。这在制定特殊类型设备的技术规范时，需要凭经验来发现试验程序是否改变也是有益的

    下面列出一个1组和2组设备的总目，并以此为核心，期望围绕这个总目制定出一个较全面的设备

分组表

1组设备

总目:实验室设备

      医疗设备

      科研设备

细目:信号发生器具

      测量接收机

      频率计

      流量计

      频谱分析仪

称 量计

化学 分析仪

电子 显微镜

开关电源(指非装人另一设备内的)

2组设备

总目:微波照明设备

      工业感应加热设备

      家用感应炊具

      介质加热设备

      工业微波加热设备

      家用 微波炉

细 目:金属 融化设备

      木材加热设备

      部件加热设备

      钎焊和铜焊设备

      管子焊接设备

      木材胶粘设备

      塑料焊接设备

      塑料预热 设备

      食品加工设 备

医用器具

弧焊设备

放电加工(EDM)设备

可控硅控制器

点焊机

教育和培训用演示模型

饼干烘焙设备

食品解冻设备

纸张干燥设备

纺织品处理设备

粘胶固化设备

材料预热设备

短波治疗设备

微波治疗设备

高压特斯拉变换器演示模型、皮带发电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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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资料性 附录)

使用频谱 分析 仪的注意事项

    大多数频谱分析仪没有射频预选特性，输人信号直接进人宽带棍频器，并外差成合适的中频信号。

微波频谱分析仪都带有射频跟踪预选器，能自动跟踪接收机的扫描频率 这些分析仪在很大程度上克

服了试图用一般仪器来测量谐波和假响应发射幅度时在其输人电路上会产生谐波和假响应的缺点。

    在有强信号情况下测量弱骚扰信号时，为了保护频谱分析仪的输人电路免受损坏，应在输人电路

中，加上一个针对该强信号频率至少有30 dB衰减的滤波器。对于不同的测量频率而言，可能就要有很

多这样的滤波器。

    很多微波频谱分析仪是用其本机振荡器的各次谐波来覆盖其各个调谐频段。如果没有射频预选

器，这样的分析仪就会显示出假信号和谐波信号，这就很难确定所显示的信号是实际被测频率的信号还

是仪器内部产生的假信号。

    很多炉灶、透热医疗设备和微波工科医设备直接采用从交流电网整流后不经过滤波的电源。因而

其发射波可能同时被进行幅度调制和频率调制。这种附加的调幅波和调频波是由炉灶内使用的搅动装

置的运动而引起的。

    这些发射波的谱线分量接近于1 Hz(由该炉灶的搅动装置调制产生)和50 Hz或60 Hz(由电网须

率调制产生)。考虑到其载波频率一般很不稳定，无法区分这些谱线分量，实际上选择分析仪的带宽大

于谱线分量的频率间隔，以显示真实频谱的包络(但通常和频谱包络的宽度关系很小)。

    当分析仪的带宽达到足以包含几个邻近谱线的宽度时，指示出的峰值便随着带宽的增加而增加，直

到分析仪的带宽达到和信号频谱的宽度可以比拟的程度。所以在测量加热器和医疗装置等设备的典m

发射时，为了比较不同分析仪所显示的幅度，必须在测量所用的带宽上取得一致。

    如前所述，许多炉灶的辐射，其调制频率可低至1 Hz，可以观察到的频谱包络线是不规则的，除非

扫描频率低于调制的最低频率分量，否则每次扫描显示的波形都在变化

    为了研究辐射特性，完成一次扫描所需的合适时间可能至少要10 s。对于这样低的扫描速率，除非

使用适当的存储装置否则是无法用眼睛观察的。可采用存储型阴极射线示波器，照相机，或图像记录装

置等作为存储装置。有人试图用移去或停止炉灶里搅动装置的方法来提高有用场扫描频率，然而，这种

方法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发现辐射幅度、频率和频谱形状是随着搅动装置的位置而变化的。

    凡用准峰值检波器(符合30 MHz-1 GHz频段内各项性能要求的)接在分析仪上不能记录到的瞬

态干扰峰值，则该频谱分析仪上也不应记录到这些瞬态干扰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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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存在无线电发射倍号时辐射骚扰的测t

    对于工作频率稳定，在准峰值检波接收机上测得的读数变化不大于。. 5 dB的受试设备，其辐射骚

扰电场强度可相当准确地按下式求得:

                                    E" =E;’一E;’

    式 中:

    凡— 被测辐射骚扰值，单位为微伏每米(pV/m);
    三— 测得的电场强度值，单位为微伏每米(pV/m);

    瓦— 无线电发射信号电场强度，单位为微伏每米(pV/m);

    已证明，当无用信号瓦来自调幅或调频的声音和电视发射，而且其总幅度不高于被测辐射骚扰ER
的两倍时，上式是有效的。

    除在不可能避免无线电发射机骚扰效应的场合外，要尽量限制使用本公式。如果被测辐射骚扰的

频率是不稳定的，则应使用全景接收机或频谱分析仪，这时本公式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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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30 MHz-300 MHz频段内工业射频设备的干扰传播

    位于地面或接近地面的工业射频设备，在高出地面7 m-4 m的高度上，离场源一定距离处的场强

衰减决定于大地和地形的性质。在离源1 m到期 10 m的范围内，地面上电场的传播模式如[1]所述

    虽然大地或大地上障碍物的性质对电磁波的实际衰减效应会随频率的上升而增加，但在

30 MH-300 MHz频段内仍可采用一个平均衰减系数。

    随着大地的不规则和杂乱程度的加剧，电磁场将受其遮蔽、吸收(包括建筑物和植物等引起的衰

减)、散射以及绕射波的散焦等原因而减弱[2]，其衰减只能用统计概念来说明。当距离场源30 m以

上，规定高度上某点场强的预期值或中间值之间将按1 / D"规律变化，其中D是离场源的距离，，从1.3

(指开阔的乡村区)变化到2.8(指建筑物林立的市区)，对不同类型地形的测量结果可得出下列结论:n

采用平均值n=2.2便能大致地估算了;场强的实测值和按平均值- 2.2与距离之间的规律计算出来

的预期值之间的较大偏差近似地呈对数正态分布状态，其标准偏差大约小于10 dB;场的极化状态是无

法预先确定。这结果和一些国家测量的结果大都是一致的。

    建筑物对辐射波的屏蔽作用随建筑物所用材质、墙的厚度和窗户的占空程度等因素变化很大 对

于没有窗户的实体墙，其衰减决定于墙的厚度和辐射波的波长，衰减随频率的升高可能加大。

    然而，一般情况下预期建筑物具有大于10 d13衰减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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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E

  (资料性 附录)

有关安全业务频段

频率/MHz 分 配/应 用

0.010--0.014 无线电导航(仅适用于船上和航空器的奥米伽远程导航系统)

0. 090- 0. 11 无线电导航(罗兰C和台卡导航系统)

0. 283 5̂ 0. 526 5 航空无线电导航(无定向信标)

0. 489- 0. 519 海运安全信息(仅适用海岸区和船上)

1. 82一 1.88 无线电导航(仅适用于 3区的罗兰一A导航系统，海岸区和船上)

2. 173 5一 2. 190 5 动态遇险频率

2. 090 55̂ -2.091 05 指示事故位置无线电信标(EPIRB)

3.021 5̂ -3.027 5 航空器机动装置(搜索和营救工作)

4. 122--4. 210 5 动态遇险频率

5. 678 5- 5. 684 5 航空器机动装置(搜索和营救工作)

6. 212̂ -6. 314 动态遇险频率

8. 288-8. 417 动态遇险频率

12.287̂ -12.579 5 动态遇险频率

16. 417一 16.807 动态遇险频率

19. 68--19. 681 海运安全信息(仅适用于海岸区和船上)

22. 375 5一 22. 376 5 海运安全信息(仅适用于海岸区和船上)

26. 1̂ -26. 101 海运安全信息(仅适用于海岸区和船上)

74. 6̂ -75. 4 航空无线电导航(标志信标)

108- 137
航空无线电导航((108-718)MHa为甚高频全向信标，121. 4--123.5 MHz为

遇险频率SARSAT上行线路，(118̂-137)MHz为航空交通控制)

156. 2̂ 156. 837 5 海运动态遇险频率

242. 9̂ -243. 1 搜寻和营救(SARSAT上行线路)

328. 6- 335. 4 航空无线电导航(仪表着陆系统下滑道指示仪)

399. 9- 400. 05 无线电 导航卫星

406一 406. 1 搜寻和营救(指示事故位置无线电信标(EPIRB),SARSAT上行线路

960- 1 238 航空无线电导航(TACAN),航空交通控制信标

】300- 1 350 航空无线电导航(远程航空搜索雷达)

1 544- 1 545
遇险频率,SARSAT上行线路((1 530--1 544)MHz移动卫星下行线路，可优先

用干遇险)

】545- 1 559 航空移动式卫星(R)

1 559一1 610 航空无线电导航〔全球定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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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续 )

硕率/MHz 分 配/应 用

1 610̂ 1 625.5 航空无线电导航(无线电侧高低)

1 645.5̂ -1 646.5
遇险颇率上行线路(0 626. 5 ̂- 1 645. 5) MH:移动卫星上行线路可优先用

于遇险)

1 646. 5--1 660. 5 航空移动式卫星(R)

2 700̂ -2 900 航空无线电导航(航站航空交通控制雷达)

2 900̂ -3 100 航空无线电导航(雷达信标一仅适用海岸区和船上)

4 200̂ -4 400 航空无线电导航(侧高仪)

5 000̂ -5 250 航空无线电导航(徽波着陆系统)

5 350̂ -5 460 航空无线电导航(机载霄达和信标)

5 600̂ -5 650 航站多普勒天气雷达一风切变(探侧)

9 000̂ -9 200 航空无线电导舰(精确接近留达)

9 200̂ -9 500
海事搜寻和营救霄达应答器。海运雷达信标和无线电导航雷达。低能见度条

件下机载无线电导航用天气和地面图像雷达。

13 250̂ -13 400 航空无线电导航(多普勒导航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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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高灵敏业务频段

频率/MHz 分 配/应 用

13. 36- 13. 41 射电天文

25. 5̂ -25. 67 射电天文

「。.3-29. 55 卫星下行线路

37. 5一38. 25
射电天文

73-74.。
射电天文

「一‘卜138 卫星下行线路

』15.8̂  146 卫星下行线路

「、，，一‘50.05 无线电导航卫星下行线路

210--285 卫星下行路线路

322--328. 6 射电天文

400.05-v400.15 标准频率和时间信号

400.15 -̂402 卫星下行线路

402̂ -406 402. 5MHz卫星上行线路

406.1̂ -410 射电天文

435--438 卫星下行线路

608- 614 射电天文

1 215̂ 1 240 卫星下行线路

1 260- 1 270 卫星上行线路

1 350̂ -1 400 中性氢谱线的观察(射电天文)

1 400---1 427 射电天文

〕435- 1 530 航空飞行测试遥侧技术

1 530^-1 559 卫星下行线路

"i 559̂ -1 610 卫星下行线路

1610. 6̂-1 613. 8 “氢氧基”谱线的观察(射电天文)

1 660--1 710

(1 660- 1 668. 4) M Hz:射电天文

(1 668.4̂-1 670)MH7,:射电天文和无线电探空仪

(1 670-1 710)MHz:卫星下行系统和无线电探空仪

1 718.8̂ 1722.2 射电天文

% 200-2 300 卫星下行线路

2 310--2 390 航空飞行测试遥测技术

2 655--2 900
(2 655-2 690)MHz:射电天文和卫星下行线路

(2 690--2 700)MHz:射电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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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

频率/MHz 分 配/应 用

3 260̂ 3 267 光谱线观察(射电天文)

3 332--3 339 光谱线观察(射电天文)

3 345. 8 3 358 光谱线观察(射电天文)

3 400- 3 410 卫星下行线路

卫星下行线路3 600̂ 4 200

4 500- 5 250

{(4 500-4 800)MHz卫星下行线路 一
“ 800 -5 000)MHz射电天文

(5 000-5 250)MHz,航空无线电导航

4 500̂ 5 250 卫星下行线路

7 250̂ -7 750 卫星下行线路

8 025---8 500 卫星下行线路

10 450--10 500 卫星下行线路

10 600一 12 700

(10. 6-10.7)GHz:射电天文

(10. 7̂-12. 2)GHz卫星下行线路

(12.2一12. 7)GHz:直接广播卫星

14 470 14 500 光谱线观察(射电天文)

15 350 -15 400 射电天文

17 700̂ -21 400 卫星下行线路

21 400- 22 000 一广播卫星“区和2区’

22 010-23 120

(22.01-22.5)GHz:射电天文

(22. 5-23. 0)GHz:广播卫星(1区)

(22. 81̂-22. 8)GHz:也是射电天文

(23. 0-23. 07) G Hz:固定的/卫星间的/可移动的(用于填充频带之间的间隙)

(23. 07-23. 12)(:Hz射电天文

23 600 -24 000 射电天文

31 200- 31 800 射电天文

36 430̂ 36 500 射电天文

38 600̂ -40 000 射电天文

400 GHz以上 400 GH:以上许多频段被指定用十射电天文，卫星下行线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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